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業務介紹 
文、圖/地政處  呂東穎 

一、實施背景說明 

台灣多數農村社區聚落缺乏完整妥善之規劃，自然發展的結果，

導致社區道路狹窄彎曲、排水不良、公共設施不足、生活品質欠佳。

為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理利用，改善生活環境，乃透過土地重劃方式，

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於民國 89 年 1 月公布實施「農村社區土地

重劃條例」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才有法源依據。 

二、辦理對象、目的及預期效益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係針對區域計畫法劃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之鄉村區、農村聚落及原住民聚落地區，以既有農村社區為核心，納

入周邊適度範圍之土地，透過整體規劃，改善農村社區生活環境、促

進土地合理利用。重劃工程建設及地籍整理完成後，施作社區道路、

排水、污水處理系統，設置公園、廣場、停車場等公共設施，改善生

活環境，且社區土地所有權人均能擁有清楚的產權，明確的地籍，坵

塊完整且面臨道路之土地，更適合經濟有效之利用。 

三、作業項目及辦理程序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係

分年辦理先期規劃、非都市

土地開發許可、工程設計、

重劃建設、測量及地籍整理

等 5項作業，完成重劃作業

約需 4～5年。(詳如右圖)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作業項目及辦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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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農村再生結合 

 

 

 

 

 

 

 

 

 

 

 

 

 

 

 

 

 

 

 

 

 

 

 

鄉(鎮市)公所提報適當地

區及縣(市)政府初勘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邀請相關 

機關(單位)複勘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召開複勘檢討會 

縣（市）政府辦理先期規劃 

內政部核定辦理地區 

隔年續辦非都市土地開
發許可地區，縣（市）

政府提送簡報資料 

縣（市）政府發包辦理工程設計

及建設 

 

103年起，擬辦地區以水保局已核
定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為優先；已
參加農村再生培根訓練之社區次
之。 

函請水土保持局派員參加 

範圍調整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依水保

局規定格式提送研提計畫 

水保局同意支應工程設計及建

設經費 

 

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函請

縣（市）政府勘選擬辦地區 

 

函請水土保持局派員參加，針對擬

辦地區是否同意辦理及其優先順

序表示意見 

 
縣（市）政府召開各階段先期規劃

報告審議會時，應邀請水保局及內

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參加，俾針對

規劃成果、擴大使用農地之合理

性、必要性與不可替代性及其他與

農村再生政策結合相關事宜表示

意見 

 
 

土地重劃工程處彙送水保

 

 

縣（市）政府應依水保局規定內容

製作簡報資料，報請內政部土地重

劃工程處表示意見後函送水保局

審查 

水保局召開審查會 

 
水保局農村再生工作小組 

審定由農村再生基金支應 

區域計畫委員會開發計

畫書審查 

水土保持規劃

(計畫)書審查 

 

環境影響說明

書審查 

 

縣（市）政府出席簡報內政部土地

重劃工程處列席 

檢討

修正 

內政部土地重

劃工程處洽商

水保局意見或

會同現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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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範圍勘選原則、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勘選重劃區時評估選定原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 

1.明顯之地形、地物界線。 

2.社區人口及建地需求量。 

3.土地使用狀況。 

4.因區域整體發展或增加公共設施之需要。 

5.土地所有權人意願。 

6.財務計畫。 

7.其他特殊需要。 

（二）作業程序 

1.蒐集資料： 

鄉（鎮市）公所、村里長、地方人士擬辦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於地區初步選定後，即行反映縣（市）政府進行蒐集基本資料，

包括：合於條件地區之土地登記資料、地籍圖、地形圖、非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各種使用地編定圖。  

2.初勘作業： 

由縣（市）主管機關邀同縣（市）政府相關單位及鄉（鎮市）

公所、轄區內地政事務所、村（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

農田水利會等有關人員參加。  

3.舉行說明會： 

縣（市）主管機關先邀請擬辦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舉行說

明會，說明重劃意旨及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對於重劃之意見及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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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複勘作業： 

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邀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

員會、文化部、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縣政府、農田水利會、

鄉（鎮市）公所、村（里）辦公處及社區發展協會等有關機關、

團體參加。  

5.複勘檢討會： 

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邀同參加複勘之相關機關、團體，審

查決定辦理先期規劃地區。 

6.先期規劃地區及範圍核定： 

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將複勘檢討會決定納入先期規劃地區

相關資料報內政部核定。 

（三）應注意事項 

1.勘選對象： 

以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的農村社區為優先勘選對象，其次則為

已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訓練的農村社區。 

2.下列非屬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對象（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範圍勘選作業要點第 5點） 

(1)重劃區內僅以數棟房舍、地籍完整之建物作為農村社區之基

礎，而擴大周邊較大之農地。 

(2)原有社區建築用地已具有地籍方整、房舍整齊、產權單純之

情形，重劃後無實質效益。 

（四）範圍檢討調整 

縣（市）政府辦理先期規劃期間，應依實際規劃結果，考量社區

發展、公共設施設置需要，重新檢討範圍之妥適性，包括擴大使

用農地之合理性、必要性等，並於規劃報告書具體敘明檢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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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辦理各階段規劃報告書審查作業時，需邀請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土地重劃工程處）等相

關機關（單位）列席，針對規劃內容、範圍之合理性、必要性等

進行審查，對於範圍合理性、必要性不足之地區，應配合辦理範

圍檢討調整。 

六、辦理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主要效益 

（一）改善農村社區生活環境品質 

透過整體規劃，配置道路、排水、污水處理、廣場、公園、綠地、

停車場及土地所有權人認為為達現代化生活機能必要之其他公

共設施、留設活動中心、集貨場用地，改善農村社區道路狹隘、

排水不良、公共設施不足等問題，適應未來農業發展需要，恢復

農村蓬勃生機。 

（二）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理利用 

透過土地交換分合，重新整理地籍，促使農村共有土地早日協議

調整，解決共有土地處分及利用問題並減少土地經界糾紛，並使

各宗土地均成為坵塊完整，面臨道路，適合建築使用之土地，提

高土地利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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